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富国强收益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理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起，上述代销机构开始代

理销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富国强收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即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上述代销机构办理富国强收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认购业务。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

１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 范一飞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６８４７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６８４７６１１１

联系人：龚厚红

客服电话：

９６２８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ｏｍ

（

２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６８

号

办公地址：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郭少泉

电话：

０５３２－８５７０９７８７

传真：

０５３２－８５７０９７９９

联系人：滕克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５８８

（青岛）、

４００６６－９６５８８

（全国）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ｑｄｃｃｂ．ｃｏｍ

（

３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陈有安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５６８４３０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５６８５３６

联系人：田薇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

４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１８

层

－２１

层及第

０４

层

０１

、

０２

、

０３

、

０５

、

１１

、

１２

、

１３

、

１５

、

１６

、

１８

、

１９

、

２０

、

２１

、

２２

、

２３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３

号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０４

、

１８

层至

２１

层

法定代表人：龙增来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０２３４４２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０２６５３９

联系人：刘毅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ｊｉｓ．ｃｎ

（

５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郑州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１０

号

办公地址：郑州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１０

号

法定代表人：菅明军

联系电话：

０３７１－６５５８５６７０

传真：

０３７１－６５５８５６６５

联系人： 程月艳、耿铭

客户咨询电话：

９６７２１８

（郑州市外拨打加拨区号）、

４００－８１３－９６６６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ｃｎｅｗ．ｃｏｍ

（

６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场中路

６８５

弄

３７

号

４

号楼

４４９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１１１８

号鄂尔多斯大厦

９０３～９０６

室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电话：（

０２１

）

５８８７００１１

传真：（

０１０

）

６８５９６９１６

联系人：张茹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

７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峨山路

６１３

号

６

幢

５５１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０

号

２

号楼

法定代表人：其实

电话：

０２１－５４５０９９８８

分机

７０１９

传真：

０２１－６４３８３７９８

联系人： 潘世友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

８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恒生大厦

１２

楼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恒生大厦

１２

楼

法定代表人：陈柏青

电话：

０２１－ ６０８９７８６９

传真：

０２１－ ６０８９７８６９

联系人：周燕渂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

募说明书。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咨询方式：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１０５６８６

，

４００８８８０６８８

（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ｆｕｌｌｇｏａｌ．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富国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生效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国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国纯债债券发起

基金主代码

１０００６６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富国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富国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富国纯债

Ａ

富国纯债

Ｂ

富国纯债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０００６６ １０００６７ １０００６８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２３５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１１

，

３５４

份额级别 富国纯债

Ａ／Ｂ

富国纯债

Ｃ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５４０

，

９５８

，

１２６．３８ １

，

３１９

，

７０１

，

７７６．８４ １

，

８６０

，

６５９

，

９０３．２２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７５

，

９８９．８７ ２１７

，

７６９．３２ ２９３

，

７５９．１９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５４０

，

９５８

，

１２６．３８ １

，

３１９

，

７０１

，

７７６．８４ １

，

８６０

，

６５９

，

９０３．２２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７５

，

９８９．８７ ２１７

，

７６９．３２ ２９３

，

７５９．１９

合计

５４１

，

０３４

，

１１６．２５ １

，

３１９

，

９１９

，

５４６．１６ １

，

８６０

，

９５３

，

６６２．４１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

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１０

，

０００

，

６００．０６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６００．０６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５４％ ０％ ０．５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作为本基金的发起资金， 通过代销机构认购， 认购费用

１０００

元，并自《富国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所认购本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不低

于

３

年。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

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８

，

９４６．４０ １

，

０００．４６ ９

，

９４６．８６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５３％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高

级管理人员、 基金投资和研究部

门负责人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０％ ０％

其中： 募集期间本基金基金经理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０％ ０％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

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注：按照有关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以及与本基金有关的法定信息披露费由本基

金管理人承担。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 本基金办理申购、赎回业务的具体时间由

本基金管理人于申购、赎回开放日前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

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０６

股票简称：精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８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以电子邮件和电话相结合的方式发出召开的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建江先生主持，全体与会董事

逐项审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续签〈互保协

议书〉的议案》，本议案须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公司与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月集团”）续签《互保协议书》，《互保协议书》主要内容

如下：

１

、互保范围：公司及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在向银行贷款、开

具银行承兑汇票、银行信用证、银行保函等融资（以下简称“贷款”）时，银行提出需要有担保单位的，日月集团为公

司及公司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日月集团及日月集团之控股子公司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明牌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向银行贷款时，银行提出需要有担保单位的，公司为日月集团及日月集团之上述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

２

、互保方式：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方式。

３

、互保金额：本协议项下公司、日月集团相互贷款担保总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贰亿元整（含贰亿元）。

４

、上述相互提供担保的总额可循环使用，即提供担保后即自总金额中扣除相应的额度，贷款归还后额度即

行恢复。

５

、互保协议有效期自生效之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担保期限之内，公司及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浙江精

功新能源有限公司、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有权向日月集团要求提供担保，日月集团及日月集团之控股子公司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向公司要求提供担保。 本协议所规定的互保额度

与互保期限是总则性的，总金额范围与期限内的每一笔担保的具体金额、保证期限、保证责任及生效条件等由相

应的具体保证合同约定。

在与日月集团签署的《互保协议书》约定额度内发生的具体互保事项，公司授权由董事长在股东大会通过上

述事项之日起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上述事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编号为

２０１２－０６０

的公司公告。

二、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进度的议案》。

基于对未来一两年光伏产业发展趋势的判断，同意公司调整“年产

５００

台（套）太阳能光伏装备制造扩建项

目”的投资进度。 为更好地控制投资风险，保障公司及投资者的利益，同意上述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

延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上述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事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编号为

２０１２－０６１

的公司公告。

三、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为充分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和项目正

常进行的前提下，同意公司继续将“年产

５００

台（套）太阳能光伏装备制造扩建项目”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到期将资金归还到

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上述事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编号为

２０１２－０６２

的公司公告。

四、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通知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编号为

２０１２－０６３

的公司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０６

股票简称：精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９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以电子邮件

和电话相结合的方式发出召开的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以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３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晓明先生主持，全体与会监

事逐项审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续签〈互保协

议书〉的议案》，本议案须以董事会名义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公司与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月集团”）续签《互保协议书》，《互保协议书》主要内容

如下：

１

、互保范围：公司及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在向银行贷款、开

具银行承兑汇票、银行信用证、银行保函等融资（以下简称“贷款”）时，银行提出需要有担保单位的，日月集团为公

司及公司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日月集团及日月集团之控股子公司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明牌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向银行贷款时，银行提出需要有担保单位的，公司为日月集团及日月集团之上述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

２

、互保方式：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方式。

３

、互保金额：本协议项下公司、日月集团相互贷款担保总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贰亿元整（含贰亿元）。

４

、上述相互提供担保的总额可循环使用，即提供担保后即自总金额中扣除相应的额度，贷款归还后额度即

行恢复。

５

、互保协议有效期自生效之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担保期限之内，公司及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浙江精

功新能源有限公司、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有权向日月集团要求提供担保，日月集团及日月集团之控股子公司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向公司要求提供担保。 本协议所规定的互保额度

与互保期限是总则性的，总金额范围与期限内的每一笔担保的具体金额、保证期限、保证责任及生效条件等由相

应的具体保证合同约定。

在与日月集团签署的《互保协议书》约定额度内发生的具体互保事项，公司授权由董事长在股东大会通过上

述事项之日起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上述事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编号为

２０１２－０６０

的公司公告。

二、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进度的议案》。

基于对未来一两年光伏产业发展趋势的判断，同意公司调整“年产

５００

台（套）太阳能光伏装备制造扩建项

目”的投资进度。 为更好地控制投资风险，保障公司及投资者的利益，同意上述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

延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上述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事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编号为

２０１２－０６１

的公司公告。

三、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为充分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和项目正

常进行的前提下，同意公司继续将“年产

５００

台（套）太阳能光伏装备制造扩建项目”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到期将资金归还到

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上述决定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司和公司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 根

据上述募集资金项目现有的实际进度，本次继续将“年产

５００

台（套）太阳能光伏装备制造扩建项目”的闲置募集

资金

４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上述事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编号为

２０１２－０６２

的公司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６

证券简称：精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０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

续签《互保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鉴于与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

月集团”）签署的《互保协议书》即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到期，为使公司今后向有关银行申请融资时，具备银行

所要求的融资保证条件，确保筹资效率，公司与日月集团在平等自愿、友好协商的基础上，遵照相关法律、法规，

经协商一致，拟续签《互保协议书》，拟继续在不超过人民币贰亿元整（含贰亿元）的额度内，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的方式在向银行贷款、开具银行承兑汇票、银行信用证、银行保函等融资（以下简称“贷款）时双方做相互担保，

互保协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担保期限之内，公司及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杭

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有权向日月集团要求提供担保，日月集团及日月集团之控股子公司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向公司要求提供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获全票通过。 按照《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事项尚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介绍

该项交易涉及方分别为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主要情况分别如下：

１

、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绍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６２１０００１０９１１０

），浙江

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７

，

０００

万元；住所：绍

兴县福全镇；法定代表人：虞阿五。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批发、零售：纺织品及原料、服装、家用电器、办公用品、机

械设备、电子产品、日用百货；建材（除危险化学品外）；金属材料（除贵稀金属）；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

的除外）；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由

４

个股东投资，其中：虞兔良出资

３

，

３７７

万元，占其注

册资本的

４８．２４％

；虞阿五出资

２

，

８８５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４１．２１％

；绍兴县日月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６２５．４２３７

万

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８．９３％

；绍兴县携程贸易有限公司出资

１１２．５７６３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１．６１％

。

根据绍兴天源会计师事务所绍天源会审［

２０１２

］第

７２４

号审计报告显示，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日月集团

合并总资产

８０３

，

８５７．８８

万元，合并净资产

２０４

，

５２９．４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合并主营业务收入

６４２

，

６４９．８８

万元，合

并净利润

１９

，

３３０．６３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日月集团合并总资产

６５３

，

８８５．９２

万元， 合并净资产

３７２

，

２３０．３８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实现合并主营业务收入

５８７

，

０９５．０１

万元，合并净利润

８

，

７０２．５８

万元。截止到目前，日

月集团对外担保总额

３４

，

０９４

万元（其中为精功科技担保

１２

，

７５０

万元，为精功科技全资子公司担保

５

，

６００

万元），

占其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合并净资产的

１６．６７％

。 （以上

２０１２

年相关数据未经审计）

２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６００４００００４９５７

），浙江

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企业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注册资

本为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住所：浙江省绍兴县福全工业区；法定代表人：虞兔良。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黄金饰品、铂金饰

品、钻石、珠宝饰品、银饰品；销售生产产品。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系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股票简称：明牌珠宝，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７４

。 该公司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级。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天健审〔

２０１２

〕

２８６８

号审计报告显示，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浙江明牌珠

宝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总资产

３６８

，

０４５．３４

万元，合并净资产

２７９

，

６２４．１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合并营业总收入

５８８

，

８２７．９１

万元，合并净利润

２５

，

０７７．６２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总资产

４３１

，

３５３．５８

万元， 合并净资产

２７９

，

２１２．７１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实现合并营业总收入

５４６

，

５７０．７６

万元， 合并净利润

５

，

５８７．４３

万元。 截止到目前，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无对外担保。 （以上

２０１２

年相关数据未经审计）

３

、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绍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９４９６

），浙江明

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６

日，企业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注册资本为

１１

，

５００

万元，住

所：浙江省绍兴市绍兴县福全镇；法定代表人：虞阿五。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袜子、服装、纺织面料、化纤织品、纺

织品、塑料薄膜、日用百货、建筑材料、家用电器、电子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实业投资；物业管理；企业管

理咨询服务；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及技术成果转让。 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由

５

个股东投资，

其中：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７

，

７０５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６７％

；虞阿五出资

１

，

８４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

的

１６％

；虞兔良出资

５７５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５％

；尹阿素出资

６９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６％

；尹美娟出资

６９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６％

。 该公司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级。

根据绍兴长风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绍长风会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２０

号审计报告显示，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浙

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１５６

，

６０２．４７

万元， 净资产

７５

，

６８３．７６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１８７

，

８３３．４９

万元，净利润

９

，

３８８．４９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１４８

，

６４０．４４

万

元，净资产

７８

，

０６６．９４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４４

，

２２４．６８

万元，净利润

２

，

３８３．１８

万元。 截止到目

前，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无对外担保。 （以上

２０１２

年相关数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系拟续签《互保协议书》，该《互保协议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协议各方

本互保协议书签署方为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

２

、互保范围

公司及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在向银行贷款、开具银行承兑

汇票、银行信用证、银行保函等融资（以下简称“贷款”）时，银行提出需要有担保单位的，日月集团为公司及公司上

述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日月集团及日月集团之控股子公司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在向银行贷款时，银行提出需要有担保单位的，公司为日月集团及日月集团之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３

、互保方式

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方式。

４

、互保金额

在协议项下公司、日月集团相互贷款担保总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贰亿元整（含贰亿元）。

上述相互提供担保的总额可循环使用，即提供担保后即自总金额中扣除相应的额度，贷款归还后额度即行

恢复。

５

、互保协议有效期限

互保协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担保期限之内，公司及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

司、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有权向日月集团要求提供担保，日月集团及日月集团之控股子公司浙江明牌珠宝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向公司要求提供担保。 本协议所规定的互保额度与互保期限是总

则性的，总金额范围与期限内的每一笔担保的具体金额、保证期限、保证责任及生效条件等由相应的具体保证合

同约定。

６

、其他

在与日月集团签署的《互保协议书》约定额度内发生的具体互保事项，公司授权由董事长在股东大会通过上

述事项之日起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与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建立互保关系，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正常需求。 互保行为不

会对本公司在担保期内的财务状况产生不良影响，且有利于本公司巩固并提高其现有的融资能力。

目前，日月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稳定，资

产质量良好，具有持续的盈利能力和实际债务承担能力，与其建立互保关系不会损害公司利益，另外，公司按协

议实际履行担保义务时，将密切关注日月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明牌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有关借款使用情况及经营状况，以便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有效防范经营风险。 全体董事会成员一致同意

与日月集团签署《互保协议书》，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外担保事项进行披露。

五、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俞友根先生、周鸿勇先生、任少波先生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浙江精功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独立董事出席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公

司《关于与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续签〈互保协议书〉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公司与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继续建立互保关系，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正常资金需求，

为使公司向有关银行申请融资时，具备银行所要求的融资保证条件，确保筹资效率。

２

、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目

前经营情况稳定，资产质量良好，均具有实际债务承担能力。 该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３

、公司与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续签《互保协议书》生效后，公司按协议实际履行担保义务时，公司董事

会及经营层应继续密切关注被担保方有关借款使用情况、对外担保情况及经营状况，以便及时采取措施防范风

险。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与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续签《互保协议书》，同意上述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公司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１

、被担保人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三家企

业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对其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２

、该担保事项已经精功科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已经履行的

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基于上述核查，保荐机构对精功科技上述对外担保事项无异

议。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数额

截止到目前，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为

２８

，

５８７．１７

万元（其中，为全

资子公司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５

，

０００

万元，为全资子公司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１２

，

４００

万元，为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

净资产的

２２．９０％

。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与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续签《互保协议书》的独立意见；

３

、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事项之保荐意见》；

４

、与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的《互保协议书》（草案）。

特此公告。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０６

股票简称：精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１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进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总体情况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１１

号）核准，公司由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向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７

，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６０．１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６３

，

９７２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１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４４５

，

４７２

，

０００．００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

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由其出具了天健验［

２０１１

］

１７０

号《验资报告》。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和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投资于年产

５００

台（套）太阳能光伏装备制造扩建项目（以

下简称“光伏装备扩建项目”）、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搬迁暨太阳能多晶硅切片生产线技改项目和偿还银行

贷款等三个项目，计划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期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计划投资

额

１

年产

５００

台（套）太阳能光伏装备制造扩建项目

２４

个月

２７

，

８９２ ２１

，

７３４

２

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搬迁暨太阳能多晶硅切片

生产线技改项目

１２

个月

１６

，

６７１ １１

，

０１９

３

偿还银行贷款

－ １３

，

７００ １３

，

７００

合 计

５８

，

２６３ ４６

，

４５３

鉴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５００

台（套）太阳能光伏装备制造扩建项目”和“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

公司搬迁暨太阳能多晶硅切片生产线技改项目” 的立项备案文件和环评批复文件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和

１０

月取

得，上述项目的建设起始月份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４

，

５４７．２０

万元， 少于上述三个项目的募集资金计划投资总额

４６

，

４５３

万元，根据轻重缓急顺序，“偿还银行贷款项目”的募集资金投资额调减为

１１

，

７９４．２０

万元，其他两个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额不变。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进展情况

１

、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相应的募集资金投资

１１

，

７９４．２０

万元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底使用完毕，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对应专户仅结余利息

１６．８５

万元。

２

、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搬迁暨太阳能多晶硅切片生产线技改项目

“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搬迁暨太阳能多晶硅切片生产线技改项目” 计划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底之前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项目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为

８

，

８４５．７６

万元，完成投资进度的

８０．２８％

并达

到既定的可使用状态；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项目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为

１０

，

２１２．８２

万元，完成投资进度的

９２．６８％

。

３

、年产

５００

台（套）太阳能光伏装备制造扩建项目

“年产

５００

台（套）太阳能光伏装备制造扩建项目”原预计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底之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项目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为

６

，

９９８．５９

万元，完成投资进度的

３２．２０％

，进展较为缓慢。主要原

因是光伏市场近期变化较大，公司主动控制了该项目的投资进度以降低经营风险。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进度调整方案

（一）调整项目

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因素增多，贸易争端加剧，光伏产业也步入“调整期”。受下游行业不景气的影响，

公司

２０１２

年新签光伏装备订单大幅下滑，销售收入锐减，在这样的不利经营形势下，产能的扩张和提升短期内并

不能取得良好的经营效益，且可能加剧投资风险。 因此，基于对未来一两年光伏产业发展趋势的判断，为更好地

控制投资风险，保障公司及投资者的利益，公司调整“年产

５００

台（套）太阳能光伏装备制造扩建项目”的投资进

度，上述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计划延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上述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１

、原计划

单位：万元

投资类别

投资总体计划 投资计划进度

投资计划总额

其中：募集资金使

用

Ｔ＋１２

个月

Ｔ＋２４

个月

Ｔ＋３６

个月

铺底流动资金

８

，

０７９ ２

，

４２３ ２

，

２１２ １

，

５９３ ４

，

２７５

固定资产及其他

１９

，

８１３ １９

，

３１１ ９

，

３７１ １０

，

４４２ ０

合计

２７

，

８９２ ２１

，

７３４ １１

，

５８３ １２

，

０３５ ４

，

２７５

注：

Ｔ

为本项目投资初始月份，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

、现调整为：

单位：万元

投资类别

投资总体计划 已投资情况 后续投资计划进度（

Ｔ＋３９

个月）

投资计划总额

其中：募集资

金使用

已投资总额

其中：募集资

金已使用

后续投资总额

其中：后续募集

资金使用

铺底流动资金

８

，

０７９ ２

，

４２３ ７

，

８０９ ２

，

１５３ ２７０ ２７０

固定资产及其他

１９

，

８１３ １９

，

３１１ ５

，

３４８ ４

，

８４６ １４

，

４６５ １４

，

４６５

合计

２７

，

８９２ ２１

，

７３４ １３

，

１５７ ６

，

９９９ １４

，

７３５ １４

，

７３５

注：

Ｔ＋３９

月即截止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二）其他项目

公司“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搬迁暨太阳能多晶硅切片生产线技改项目”和“偿还银行贷款项目”不作调

整。

三、项目投资效益说明

根据公司测算，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光伏装备扩建项目实现效益（以利润总额计算）为

４１

，

９１０．９６

万元，超出了预计

的目标。 不过，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发展受阻以及国际市场对中国光伏产品实施“双反”等因素的影响，太阳能光伏

行业进入“调整期”，公司太阳能光伏装备等主导产品的市场需求萎缩，设备交货期推迟，由此导致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光伏装备扩建项目实现效益仅为

１

，

３６０．５４

万元， 尽管与预计的建成达产后的年度利润总额

１３

，

００７

万元存在较

大差距，但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累计实现的利润总额整体上已达到了预期的项目经济效益。预计随着国内光

伏市场未来几年可预见的快速发展，光伏产业将整体上趋于平稳发展，该项目未来的经济效益将在

２０１２

年的基

础上有所提升。

而全资子公司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搬迁暨太阳能多晶硅切片生产线技改项目

２０１１

年期间已经完成了

企业搬迁的工作，但受到当地用电负荷限制以及欧债危机等因素的影响，同时

２０１１

年下半年硅原料市场价格出

现大幅下跌，硅片价格也持续走低，产品毛利率同比有较大幅度下降甚至出现亏损。

２０１２

年以来亦受上述因素的

影响，硅原料市场价格继续下跌，硅片价格也继续走低，产品出现“成本倒挂”的现象，使得搬迁项目未能达到预计

的效益。

本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之偿还银行贷款

１１

，

７９４．２０

万元，主要系为了降低公司银行贷款规模及资产负债率，改

善公司资本结构及资金流动性，提高公司短期偿债能力及对外融资能力。 同时，该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有利于

增强公司财务稳健性和防范财务风险，进一步提升公司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增强公司发展潜力，但无法单独核算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的经营业绩中由该项募集资金项目所获取的效益。

四、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进度的议案》。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进度的议案》。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俞友根先生、周鸿勇先生、任少波先生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基于对未来一两年光伏产业发展趋势的判断，公司为此相应调整“年产

５００

台（套）太阳能光伏装备制造扩建

项目”的投资进度，使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本次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进度的调

整符合公司目前的经营现状，符合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实际进度要求。 本次调整有利于公司更好地控

制投资风险，从而保障公司及投资者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

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进度的调整。

（四）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１

、公司根据光伏市场当前的发展状况对“年产

５００

台（套）太阳能光伏装备制造扩建项目”建设和投资进度进

行了必要的调整，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投资进度，对投资计划进行的合理安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２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进度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和

独立董事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３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进度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进度的独立意见》；

４

、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进

度之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０６

股票简称：精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２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１１

号）核准，公司由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向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７

，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６０．１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６３

，

９７２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１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４４５

，

４７２

，

０００．００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

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由其出具了天健验［

２０１１

］

１７０

号《验资报告》。

一、关于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４５

，

４７２

，

０００．００

元，将主要用于年产

５００

台（套）太阳能光伏装备

制造扩建项目（以下简称“光伏装备扩建项目”）和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搬迁暨太阳能多晶硅切片生产线技

改项目及偿还银行贷款。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前

提下，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定将“年产

５００

台（套）太阳能光伏装备制造扩

建项目”的闲置募集资金

４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公司已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以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光伏装备扩建项目之闲置募

集资金及时归还至该项目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根据光伏装备扩建项目目前的募集资金使用状况及短期内公司发展计划，该项目部分所募资金还将会闲置

一段时间。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本着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

原则，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和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为了充分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

低财务费用，公司拟继续将光伏装备扩建项目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到期将资金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本次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最高可节约财务费用约

１１２

万元， 到期将以自有资金归还到公司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本次继续用光伏装备扩建项目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前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 并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

公司预计未来六个月内光伏装备扩建项目的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额不超过

１．６

亿元（含此前已使用金额）。 本

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项目实际建设进度。

二、保荐机构保荐意见

经核查，公司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１

、本次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可以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降低公司财务成本，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２

、 本次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所涉及的资金总额和使用期限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

３

、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且金额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０％

。

４

、公司过去十二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

５

、公司已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的风险投资。

６

、公司本次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是必要的、合规的，保荐机构对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４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的行为无异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俞友根先生、周鸿勇先生、任少波先生认为：公司继续将“年产

５００

台（套）太阳能光伏装备制造

扩建项目”的闲置募集资金

４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起不

超过六个月，到期将资金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此举是基于“年产

５００

台（套）太阳能光伏装备制造扩建

项目”的实际进度而做出的决定，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和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有利于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４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四、监事会意见

为充分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和项目正

常进行的前提下，同意公司继续将“年产

５００

台（套）太阳能光伏装备制造扩建项目”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到期将资金归还到

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该决定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司和公司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根据

上述募集资金项目现有的实际进度，本次继续将“年产

５００

台（套）太阳能光伏装备制造扩建项目”的闲置募集资

金

４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五、备查文件

１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发表的《关于继续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４

、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之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０６

股票简称：精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３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将本次会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

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６

、参加会议的方式：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与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续签〈互保协议书〉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星期五）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股东。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

司的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股票账户卡办理登

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办

理登记手续。

（

２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

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和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１６

：

３０

前送达或传真至董事会

办公室）。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浙江省绍兴柯桥经济开发区柯西工业区鉴湖路

１８０９

号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邮编：

３１２０３０

）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确认与投票程序

本次会议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时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该证券相关

信息如下：

投票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２００６

精功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２００６

；

（

３

）、输入对应申报价格：在“买入价格”项下输入对应申报价格，情况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１００

元

议案

１

审议《关于与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续签〈互保协议书〉的议案》

１

元

（

４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视为未参与投票。

４

、计票规则

（

１

）、在计票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则按照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的优先顺序择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作为有效表决票进行统计。

５

、注意事项

（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４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

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时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时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时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

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

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３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期间的任意时间。

４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通知。

六、其他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黄伟明 夏青华

电话：

０５７５－８４１３８６９２

传真：

０５７５－８４８８６６００

地址：浙江省绍兴柯桥经济开发区柯西工业区鉴湖路

１８０９

号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邮编：

３１２０３０

）

２

、会议费用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七、备查文件

１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是否具有表决权： 是（ ） 否（ ）

分别对每一审议事项投赞成、反对或弃权的指示：

序号 表决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关于与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续签〈互保协议书〉的议案》

如果股东不做具体指示，视为股东代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见表决。

委托书有效期限： 天

注：

１

、请在“赞成”、“反对”、“弃权”任意一栏内打“

√

”，其余两栏打“

Ｘ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３

、法人股东授权委托书需加盖公章。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1

2012

年

11

月

23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281

证券简称：光迅科技 公告编号：（

2012

）

047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

审核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通知，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将于近日审核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11

月

23

日开市起停牌，待

公司公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结果后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420

证券简称：

*ST

吉纤 公告编号：

2012-60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子公司收到政府补贴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下属子公司河北吉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22

日收到所在藁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吉藁化纤

公司流动资金贷款贴息请示的批复》给予贴息

585

万元；《关于吉藁化纤公司节能减排专项资金请示的批复》

给予节能减排专项资金支持

325

万元；《关于吉藁化纤公司供热补助请示的批复》 给予供热补贴

1740

万元；

《关于吉藁化纤公司供热补助请示的批复》同意第二次给予供热补贴

1500

万元。共收补贴款

4150

万元，其中

2650

万元已到账，第二次给予供热补贴

1500

万元约

11

月底能够到账。

经与公司年审注册会计师核实确认，此四笔资金的财务处理方式为：拟将收到的补贴列入公司

2012

年

度营业外收入项目、并归集为

2012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科目。

公司将在收到吉藁市人民政府给予的第二次供热补贴后及时发布相关进展公告。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0925

证券简称：众合机电 公告编号：临

2012-049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22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1

月

15

日以短信或电子邮件送达方式发出。 本次监事

会应参与表决监事

3

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3

人。 会议的参会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及议事内容均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

部分成员调整的议案》。

鉴于吴晓农先生已向公司监事会书面请辞监事会主席及监事职务，本公司监事会同意其辞职申请，吴

晓农先生的辞职申请自辞职报告送达监事会时生效，辞职后吴晓农先生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对

吴晓农先生在担任监事期间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

根据本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根据股东方推荐，胡征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候选人

简历附后），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公司监事候选人任职从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调整监事会成

员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为通过。

特此公告。

附：胡征宇先生简历

胡征宇，男，

1963

年

6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博士，研究员。 现任浙江大学圆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

裁。

1985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工程学系，历任浙江大学团委副书记、书记；义乌市廿三里镇镇长、义乌市

人民政府副市长；浙江大学后勤集团总裁、浙江大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胡征宇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185

证券简称：华天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49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重新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12

年

11

月

22

日接到控股股东天水华

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天微电子

"

）通知，

2012

年

11

月

21

日，华天微电子将其持有的本公

司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同日，华天微电子又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重新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2012

年

11

月

21

日， 华天微电子质押给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的本公司

10,000,000

股股

份及因

2011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增加的

6,000,000

股股份合计

16,000,000

股股份

(

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2.46%)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解除手续。

2012

年

11

月

21

日，华天微电子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4,000,000

股股份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15%)

质

押给中国进出口银行，为本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期限自

2012

年

11

月

21

日起，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目前

,

华天微电子共持有公司股份

224,827,52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4.60%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华天微电子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46,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08%

。

特此公告。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酒鬼酒”估值方法调整的公告

鉴于

"

酒鬼酒（股票代码：

000799

）

"

股票因重大事项临时停牌，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8]

38

号公告《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为确保本公司持有该股票的基金估值更加公平、合理，经与相关基金托管银行、会

计师事务所协商一致，自

2012

年

11

月

22

日起，对公司旗下基金持有

"

酒鬼酒

"

股票进行估值调整，调整

后的估值价格为

38.54

元。

待该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

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11

月

23

日


